
 

 

名　　稱：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4 月 08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辦法 109.04.08  修正之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3 目規定原

　　　　　始數據之傳輸，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一日施行、第 31 條第 1  項規

　　　　　定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以下簡稱監測設施）：指可連續自動採樣、分析

    、記錄與計算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稀釋氣體排放濃度或排放流率

    之設施，包含採樣及分析設施與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

二、採樣及分析設施：指監測設施之採樣界面、污染物分析器、稀釋氣體

    分析器、流率感應器或溫度感應器。

三、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指監測設施之數據訊號傳輸、記錄及計算之軟

    體與硬體，包含數據記錄器、訊號傳輸之可程式控制器或遠端控制器

    。

四、連線設施：指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進行

    連線作業之紀錄檔產生程式、執行傳輸模組之電腦與程式及電信線路

    。

五、分時系統監測設施：指可連續自動採樣、分析、記錄與計算二個以上

    排放管道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稀釋氣體排放濃度或排放流率之監

    測設施。

六、汰換：指監測設施進行採樣界面全部更換、採樣界面類型更換、分析

    器或感應器更換、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程式碼調動或連線設施進行連

    線作業之紀錄檔產生程式調動。

七、量測位置變更：指監測設施之採樣位置、量測點或量測路徑之改變。

八、拆除：指監測設施進行分析器或感應器拆卸，未涉及監測設施汰換或

    量測位置變更。

九、維護：指公私場所依監測數據品質保證計畫書，定期執行之預防性保

    養作業與非定期執行之修復性維修作業。

十、量測範圍：指監測設施可量測之最小值與最大值之範圍。

十一、零點：指公私場所依其空氣污染物、稀釋氣體排放濃度及排放流率

      之實際排放狀況，以監測設施零點校正標準氣體或校正器材設定量

      測範圍內所能量測之最小值。

十二、全幅：指公私場所依其空氣污染物、稀釋氣體排放濃度及排放流率



      之實際排放狀況，以監測設施全幅校正標準氣體或校正器材設定量

      測範圍內所能量測之最大值。

十三、零點偏移：指監測設施操作一定期間後，以零點校正標準氣體或校

      正器材進行測試所得之差值。

十四、全幅偏移：指監測設施操作一定期間後，以全幅校正標準氣體或校

      正器材進行測試所得之差值。

十五、校正誤差查核：指以監測設施製造廠商或認可機構提供之校正衰光

      器或其他校正器材量測不透光率，計算校正誤差之查核方式。

十六、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指以監測設施及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檢驗測

      定方法，同步量測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氣體排放，測試三次以上，

      每次三組數據，計算相對準確度之測試查核方式。

十七、相對準確度查核：指以監測設施及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檢驗測定方

      法，同步量測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氣體排放，測試一次以上、每次

      三組數據，計算相對準確度之查核方式。

十八、標準氣體查核：指監測設施以兩種以上不同濃度且未經稀釋標準氣

      體量測之數據，計算準確度之查核方式。

十九、原始數據：指監測設施採樣及分析時，未經校正之可記錄最小頻率

      實測值，使用層析分析原理之監測設施者，應包括層析圖譜。

二十、監測數據紀錄值：指監測設施之原始數據以凱氏溫度二百七十三度

      及一大氣壓下未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並依本法第二

      十條第二項所定之各行業別排放標準進行含氧百分率校正計算，且

      經過系統偏移校正計算後之值。

二十一、每日：指每日曆天之零時零分起至二十三時五十九分止。

二十二、每週：指每週日至週六期間。

二十三、每季：指每年一月至三月、四月至六月、七月至九月及十月至十

        二月期間。

二十四、每半年：指每年一月至六月及七月至十二月期間。

二十五、單位小時排放量：指單一製程之單一空氣污染物之年實際排放總

        量，依實際年操作時數換算為單位小時排放量；單位為公斤／小

        時。

第 3 條

排放管道監測設施之種類及量測項目如下：

一、粒狀污染物監測設施，其量測項目為不透光率。

二、氣狀污染物監測設施，其量測項目如下：

（一）二氧化硫。

（二）氮氧化物，包括一氧化氮及二氧化氮。

（三）一氧化碳。

（四）總還原硫，包括硫化氫、甲基硫醇、硫化甲基及二硫化甲基。

（五）氯化氫。

（六）揮發性有機物。

三、稀釋氣體監測設施，其量測項目為氧氣。



四、排放流率監測設施，其量測項目為排放流率及溫度。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種類及項目。

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之種類及量測項目如下：

一、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分及濃度監測設施，其量測項目如下：

（一）各碳數非甲烷碳氫化合物，包括一個碳至四個碳之非甲烷碳氫化合

      物，依含碳個數分別量測，以及五個碳以上之非甲烷碳氫化合物。

（二）高反應性揮發性有機物質，包括乙烯、丙烯、甲醛、乙醛、異戊二

      烯、1,3 丁二烯、甲苯與丁烯、戊烯、三甲基苯、二甲苯、乙基甲

      苯及其所有同分異構物。

二、總還原硫監測設施，其量測項目為硫化氫、甲基硫醇、硫化甲基及二

    硫化甲基。

三、排放流率監測設施，其量測項目為排放流率及溫度。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種類及項目。

第 4 條

監測設施進行安裝時之安裝規範，以及安裝後之性能規格及監測設施確認

程序，應符合附錄一至附錄九規定。

前項監測設施於確認程序期間，其監測數據之計算處理與數據狀態判定規

範應符合附錄十規定。

第 5 條

二個以上適用相同排放標準之固定污染源，其排放氣體經同一個排放口排

放時，得於混合後之排放管道設置監測設施。

同一污染源之排放氣體經二個以上排放管道排放時，每一排放管道應設置

監測設施。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檢具相關資料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可，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排放氣體經同一防制設備處理者，得以排放量最大之排放管道設置監

    測設施，其餘排放管道僅需設置排放流率監測設施。

二、排放氣體經不同防制設備處理者，每一排放管道應設置監測設施，屬

    排放量較小之排放管道，僅需設置氧氣與排放流率監測設施。

前項排放量較小者，指該排放管道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小於同一污染源空

氣污染物總排放量百分之十，不同污染物應個別計算之。

第二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未選擇排放量最大排放管道、不

符合排放量較小之規範、擅自調整廢氣排放流向或申報不實者，每一排放

管道應回復其應監測項目設置監測設施。

第 6 條

二個以上之排放管道，其排放氣體來自相同型式、規模、操作條件及污染

防制設備之固定污染源，得共同設置單一監測設施進行量測，且其連續監

測時間應平均分配。

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設施及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分及濃度監測設施得使

用分時系統監測設施進行量測，且其連續監測時間應平均分配。

第 7 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監測設施之固定污染源，應



依下列規定之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一、固定污染源之監測設施於公告後應設置者，應於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

    提報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公告之日起一年六個月內提報監測措施說

    明書，並於公告之日起二年內完成設置及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應申請設置許可證之新設固定污染源者

    ，於申請設置許可證時應併提報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依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操作許可證之新設固定污染源者，於申請操作許

    可證時應併提報監測措施說明書，並應於提報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

    告時，併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三、公私場所符合本法第九十六條情節重大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定提報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監測措施說明書及監測設施確認

    報告書之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第 8 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監測設施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連線者，應依下列規定之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

一、固定污染源之監測設施之設置與連線經同時指定公告者，或公私場所

    符合本法第九十六條情節重大者，於提報監測措施說明書時應一併提

    報連線計畫書，其連線完成期限應與監測設施完成設置期限一致，並

    於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時應一併提報連線確認報告書。

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操作許可證之新設固定污染源者，

    於申請操作許可證時應併提報連線計畫書，並應於提報空氣污染物排

    放檢測報告時，併提報連線確認報告書。

第 9 條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進行汰換或量測位置變更時，應依下列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一、汰換或量測位置變更前九十日提報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但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可縮短提報時限者，不在此限。

二、汰換或量測位置變更前三十日提報監測措施說明書。

三、監測措施說明書作業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

四、僅涉及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汰換者，於汰換前三十日提報原因及作業

    時間，並於作業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發生故障或損壞需汰換時，應依下列規定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

一、故障或損壞發生日後二十四小時內提報原因。

二、故障或損壞發生日後三十日內提報監測措施說明書。

三、監測措施說明書作業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

四、僅涉及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汰換者，於故障發生日後二十四小時內提

    報原因及作業時間，並於作業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提報監測設施確



    認報告書。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進行拆除時，應依下列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

一、計畫性拆除前三日或非計畫性拆除日後二十四小時內，提報原因、拆

    除及安裝時間。

二、依提報作業時間完成拆除及安裝作業，並於安裝作業完成後進行零點

    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至符合性能規格。

公私場所無法依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期限內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時，

得於提報期限屆滿前七日，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延

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 10 條

前條第一項監測設施汰換、量測位置變更之日、第二項故障或損壞發生日

及第三項拆除日起十日內，公私場所應完成該監測設施之固定污染源第一

次檢測，至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完成審核前，或拆除安裝後完成零點

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符合性能規格前之期間內，該監測設施之固定污染源

應每週實施檢測一次，並應作成紀錄，保存六年備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

一、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符合檢測規定之頻率。

二、固定污染源執行歲（檢）修或停工期間。

三、僅涉及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汰換者，於原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可正常

    運作期間。

前項每週實施檢測之結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私場所得檢具相關證

明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後，調整為每二週檢測一次。

一、檢測結果連續二次皆小於其排放標準值之二分之一，且二次排放係數

    值差異在百分之二十以內。

二、檢測結果連續二次皆小於二十 ppm  與排放標準值，且其二次檢測濃

    度差值小於六 ppm。

三、稀釋氣體、排放流率或廢氣燃燒塔各量測項目連續二次檢測結果差異

    在百分之二十以內。

前項檢測頻率之調整，不同監測項目應個別認定之。但稀釋氣體或排放流

率同時與氣狀污染物實施檢測時，其檢測頻率應與氣狀污染物監測項目之

最小檢測頻率一致。

第 11 條

公私場所辦理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監測措施說明書、監測設施確認報告

書、連線計畫書及連線確認報告書之項目內容，應符合附錄十一規定；自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以網路傳輸方式傳輸辦理。

第 12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公私場所之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監測措

施說明書、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連線計畫書或連線確認報告書後，應通

知公私場所於七日內繳納審查費，並應自公私場所完成繳費翌日起三十日

內完成審查。



前項申請文件經審查不合規定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

駁回。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內，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九十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第一項審查期限完成審查時，公私場所得

於審查期限屆滿後至完成審查期間，調整檢測頻率為每二週檢測一次。

第一項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監測設施措施說明書、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

、連線計畫書或連線確認報告書與固定污染源設置或操作許可證一併提出

申請時，其審查應依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

第 13 條

前條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認可者，公私場所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監測設施設置計畫書及連線計畫書內容設置其監測設施及連線設施

    。

二、依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操作維護其監測設施。

三、依連線確認報告書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傳輸其監測數據

    。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或連線設施未依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或連線確認報告書

記載內容設置、操作、維護、連線傳輸，且未涉及第九條監測設施汰換、

量測位置變更或第二十四條連線設施汰換者，應依下列規定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重新提報監測設施確認報告書或連線確認報告書，並得免

執行監測設施確認程序：

一、設置、操作、維護或連線傳輸異動者，應於異動前三十日提報。但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縮短提報時限者，不在此限。

二、基本資料異動事實發生後六十日內提報。

三、各級主管機關要求改善後三十日內提報。

第 14 條

公私場所進行排放管道監測設施之校正測試程序、查核程序及維護應符合

附錄一至附錄八規定，並依下列規定進行監測設施之例行校正測試、查核

及維護作業，且應作成紀錄，保存六年備查：

一、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應每日及執行監測設施維護作業後進行一

    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公私場所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監測設施維護作業超過連續二十四小時者，維護期間不須執行每日

      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

（二）每日每次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連續一個月符合性能規格值者，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後，自次月起得調整偏移測試頻

      率為每二日一次，各量測項目應個別計算之。

（三）固定污染源停工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後，該期間

      不須執行每日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

二、粒狀污染物監測設施之校正誤差查核，應每季進行一次，且每次檢測

    與前次檢測應至少相隔十五日。

三、氣狀污染物、稀釋氣體及排放流率監測設施之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



    二氧化氮／一氧化氮轉化器效率測試及非甲烷碳氫化合物去除效率測

    試，應每季進行一次，且每次檢測與前次檢測應至少相隔十五日。但

    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可後，得以替代查核方式執行或調整其查核頻率。

（一）氯化氫及一氧化碳監測設施得以標準氣體查核方式替代。

（二）總還原硫監測設施於未有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時，得以排

      放管道中硫化氫檢測方法替代。

（三）各量測項目之相對準確度皆小於其性能規格值之二分之一者，自下

      一季起得改為每半年進行一次。

（四）各量測項目之相對準確度連續二年符合其性能規格值者，自下一季

      起每年得有一季應依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程序進行，其他季執行時

      得以相對準確度查核或標準氣體查核方法進行。

四、依監測設施製造廠商提供之使用手冊進行維護，並對校正標準氣體及

    校正器材定期進行品保查核。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校正測試或查核。

第 15 條

公私場所進行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之校正測試程序、查核程序、檢查程序

及維護應符合附錄九規定，並依下列規定進行監測設施之例行校正測試、

查核、檢查及維護作業，且應作成紀錄，保存六年備查：

一、總還原硫與排放流率監測設施之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應每日及

    執行監測設施維護作業後進行一次；排放流率監測設施應每日同時執

    行高流速與低流速範圍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時，公私場所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監測設施維護作業超過連續二十四小時者，維護期間不須執行每日

      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

（二）每日每次零點偏移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連續一個月符合性能規格值

      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後，自次月起得調整偏移測

      試頻率為每二日一次，各量測項目應個別計算之。

（三）固定污染源停工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後，該期間

      不須執行每日零點偏移及全幅偏移測試。

二、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分及濃度監測設施：

（一）多點校正檢查應每季進行一次，且每次檢測與前次檢測應至少相隔

      十五日。

（二）中濃度偏移檢查應每月進行一次，且每次檢查與前次檢查應至少相

      隔七日，連續八次均符合性能規格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報備後，調整檢查頻率。但不得低於每季進行一次。

三、總還原硫監測設施之標準氣體查核應每季進行一次，且每次檢測與前

    次檢測應至少相隔十五日。

四、依監測設施製造廠商提供之使用手冊進行維護，並對校正標準氣體及

    校正器材定期進行品保查核。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校正測試或查核。



第 16 條

公私場所於執行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或前條第二款、第三款例

行校正測試、檢查或查核，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可，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符合其規定之頻率者，該次校正測試

    、檢查或查核得併入次月或次季執行。

二、該季依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執行監測設施汰換或量測位置變更，因

    作業期間達七十五日以上者，或作業期間未達七十五日但曾執行確認

    程序者，該月或該季校正測試、檢查或查核得不執行。

三、因涉及第九條第二項之監測設施故障或損壞事由需汰換，致無法符合

    其規定之頻率者，該月或該季校正測試、檢查或查核得不執行。

四、該季固定污染源執行歲（檢）修作業超過七十五日者，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或相對準確度查核得併入次季執行。

五、固定污染源停工期間，該月或該季校正測試、檢查或查核得不執行。

公私場所應於執行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前條第二款第一目及

第三款例行校正測試、檢查或查核前五日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

第 17 條

公私場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之粒狀污染物不透光率監

測設施應符合附錄一校正誤差、應答時間、訊號採集誤差及訊號平行比對

誤差之性能規格；其氣狀污染物、稀釋氣體與排放流率監測設施應符合附

錄二至附錄八相對準確度、準確度、應答時間、訊號採集誤差、轉化器效

率、去除效率及訊號平行比對誤差之性能規格；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應符

合附錄九準確度、相關係數、應答時間、訊號採集誤差及訊號平行比對誤

差之性能規格。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之各項監測設施，其監測數據之計

算處理與數據狀態判定規範應符合附錄十規定。

第 18 條

排放管道之非屬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設施與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之每季有效

監測時數百分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一日起

，應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排放管道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設施之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應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起，應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前二項每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計算公式如下：

第 19 條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每次量測之原始數據及其校正數據與依附錄十量測頻率

及紀錄值計算所得之數據紀錄值，應作成紀錄，並以關聯式資料庫方式保

存六年備查。

第 20 條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前條之紀錄，公私場所應於每月十五日前，依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一月份之紀錄。



但其監測設施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傳送監測數據者，不在此

限。

第 21 條

公私場所監測設施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者，其監測數據應由

傳輸模組以網路或電信線路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傳輸。

前項傳輸模組之功能規格應符合附錄十二規定。

第 22 條

經指定公告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之監測設施，其監測數據

傳輸頻率與時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即時監測紀錄：

（一）粒狀污染物監測設施：每六分鐘傳輸一次六分鐘監測數據紀錄值與

      每十秒鐘傳輸原始數據。

（二）氣狀污染物、稀釋氣體、排放流率監測設施：每十五分鐘傳輸一次

      十五分鐘監測數據紀錄值與一分鐘原始數據；每一小時傳輸一次一

      小時監測數據紀錄值。

（三）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設施：每十五分鐘傳輸一次十五分鐘監測數據紀

      錄值與最小量測頻率之原始數據；每一小時傳輸一次一小時監測數

      據紀錄值。

（四）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每十五分鐘傳輸一次十五分鐘監測數據紀錄

      值；每一小時傳輸一次一小時監測數據紀錄值。

二、每日監測紀錄：應於次日下午一時前傳輸。

三、每月監測紀錄：應於次月十五日前傳輸。

前項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連線傳輸之監測紀錄，其數據類別及傳

輸格式應符合附錄九、附錄十三至附錄十五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原始數據之傳輸，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十月一日施行。

第 23 條

前條之即時監測紀錄、每日監測紀錄及每月監測紀錄，其連線傳輸之原始

檔案應保存六年備查。

第 24 條

公私場所連線設施進行汰換時，應於汰換前三十日，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報連線設置計畫書，並於作業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提報連線

確認報告書。

公私場所連線設施發生故障無法於四小時內修復時，應於故障發生日起三

日內，檢具修復措施及預定修復完成日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備。

公私場所連線設施因故障無法修復而汰換者，應於故障發生日起三日內，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報原因及作業時間，並於作業期限屆滿後

三十日內，提報連線確認報告書。

前三項汰換及修復期間之監測數據應以光碟片、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儲存

媒介，於次日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公私場所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網路無法正常傳輸者，應於事由結束

後七日內完成監測數據連線傳輸或以光碟片、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儲存媒

介完成申報。

前二項以光碟片、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儲存媒介申報或連線傳輸之監測數

據，其數據類別及格式應符合附錄九、附錄十三至附錄十五規定。

第 25 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後，免設置排放管道監測設施。但應每週檢測

一次。

一、屬緊急備用之發電設備。

二、既存固定污染源因採行濕式洗滌之污染防制設備，致不透光率監測設

    施無法準確量測，並採行粒狀污染物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三、既存固定污染源因製程特性無法停爐。

四、既存固定污染源因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致煙道結構安全堪虞。

依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載明應設置監測設施者

，因製程或廢氣特性，致監測設施無法正常運轉時，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後，免依本辦法規範執行。但應每

週檢測一次。

前二項每週檢測結果連續三個月均符合排放標準，且其排放係數值差異在

百分之二十以內，並建立污染物濃度與固定污染源或污染防制設備操作條

件關係式後，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調整為每個月檢測

一次，且每次檢測與前次檢測應至少相隔七日，並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一月份之操作紀錄。

前三項固定污染源每週及每個月檢測一次者，應於檢測後三十日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報告。

第一項與第二項固定污染源執行每週檢測一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報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得不受限制：

一、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符合檢測規定之頻率。

二、固定污染源執行歲（檢）修或停工期間。

三、未操作期間達一週以上之緊急備用發電設備。

第一項所稱既存固定污染源，係指固定污染源於本辦法發布施行日前已建

造完成、建造中、已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第 26 條

前條第三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之固定污染源或污染防制

設備操作紀錄，其內容如下：

一、每日固定污染源原（物）料、燃料用量或產品產量及其操作條件之紀

    錄。

二、每日污染防制設備操作條件之紀錄。

三、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紀錄。

第 27 條

公私場所廢氣燃燒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申報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所有廢氣燃燒塔處理廢氣流量總計低於五百

    萬立方公尺且無觸媒或吸附劑之再生或活化，亦未經冷凝循環回收或

    燒處理後之排放者，無須設置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分及濃度監

    測設施。

二、廢氣燃燒塔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分及濃度監測設施，其應量測項

    目無法以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監測者，無須監測該成分。

三、審查通過之廢氣燃燒塔使用計畫書中載明之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

    分及濃度監測設施之高反應性揮發性有機物質未超過附錄九所列之監

    測門檻者，無須監測該成分。

四、公私場所處理廢氣之含硫成分組成以硫化氫為主者，總還原硫監測設

    施得僅監測硫化氫量測項目。

公私場所廢氣燃燒塔於公告前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免設置監

測設施或免監測量測項目與成分者，不須依前項規定再次申請核可。

第 28 條

公私場所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調整檢測頻率，經檢測

或各級主管機關稽查檢測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回復至原定之檢測頻

率辦理：

一、依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調整檢測頻率者，檢測結果不符

    合其原定之任一條件。

二、依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逾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一

    月份之操作紀錄。

公私場所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三款第四目及第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二目調整校正測試、檢查或查核頻率者，經自

行或各級主管機關稽查結果超過性能規格者，應回復至原定之校正測試、

檢查或查核頻率辦理。

公私場所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調整查核頻率者，經自行或各級

主管機關稽查結果超過性能規格值之二分之一者，應回復至原定之查核頻

率辦理。

第 29 條

公私場所執行空氣污染物減量改善措施致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達百分之

七十五以上者，得檢具相關資料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後，

以其他可證明同等處理成效之方式替代監測方案執行。

前項空氣污染物減量改善措施，指改用低污染性原（物）料或燃料、製程

改善、增設防制設備或提升防制效率等，不包括操作時程調整、停止操作

、停工或停業。

第一項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減量認定，以改善措施執行前三年之各單位小

時排放量之平均值，與改善完成後實際操作一年之單位小時排放量，計算

其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量百分比，不同污染物應個別計算之。

第 30 條

公私場所依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進行監測設施汰換、量測位置變更



或拆除期間，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使用備用採樣及分析設

施，免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前項報備應符合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使用後二十四小時內提報使用時間與備用採樣及分析設施最近六個

    月內符合性能規格之證明文件。

二、前款未能提出最近六個月內符合性能規格之證明文件者，應於使用後

    十五日內完成備用採樣及分析設施之性能測試，於性能測試完成後三

    十日內提報符合性能規格之證明文件。

三、前款性能測試期間發現未符合測試程序或性能規格者，得於性能測試

    結束後十五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與完成第二次性能

    測試，於性能測試完成後三十日內提報符合性能規格之證明文件。

備用採樣及分析設施使用期間，應符合本辦法規範。

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包括校正誤差查核、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標準氣體查

核或多點校正檢查等各項測試結果。

第 31 條

監測設施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應經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審查機構，

並依規定之測試程序與遵行事項完成系統測試，並取得驗證審查合格證明

文件。

公私場所申報不實且涉及刑責經判決確定或符合本法第九十六條情節重大

者，其監測設施應每二年至少一次送經第三方認證或驗證單位進行審查，

向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提報審查結果文件，連續二次審查結果符合

本辦法規定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

後，得不須再辦理。

第一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32 條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得於公私場所監測設施設置訊號平行比對設施

。公私場所經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查核監測設施訊號採集誤差未符

合性能規格值、涉及申報不實或符合本法第九十六條情節重大者，直轄巿

、縣（巿）主管機關得要求公私場所設置訊號平行比對設施。

前項訊號平行比對設施之測試查核程序應符合附錄一至附錄九規定，且公

私場所不得刻意中斷或影響設施運作。訊號平行比對與儀器校正結果，應

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申報。

第 33 條

公私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六十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辦理：

一、違反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十三條、第二十

    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項、

    第三十一條或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二、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且一年內累計達二十次以上。但

    公私場所依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辦理或發生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者，不



    在此限。

第 34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

之固定污染源，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規定適用本辦法，其所屬行業別空

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有關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規

定，不再適用。

第 35 條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外，自發布日施行。


